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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费用管理
规定》修订说明

为进一步降低基金投资者成本，规范公募基金销售市场

秩序，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，推动公募基金行业高

质量发展，我会对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费用管理规定》

进行了修订，并更名为《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费用管

理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。

《规定》共 6 章 29 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一是合理调降

公募基金认申购费、销售服务费率水平，切实降低投资者成

本。二是简化赎回费收费安排，明确赎回费全部计入基金财

产。三是明确对投资者持有期限超过一年的基金份额（货币

市场基金除外），不再收取销售服务费，鼓励长期持有。四

是设置差异化的客户维护费支付比例上限，鼓励大力发展权

益类基金。五是强化基金销售费用规范，明确基金销售结算

资金利息归属于投资者，要求基金投顾业务不得双重收费。

六是建立基金行业机构投资者直销服务平台，为基金管理人

直销业务发展提供高效、便捷、安全的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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